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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好水旱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完善我市防汛抗旱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科学、有序、高效防御水旱灾害，使水旱灾害处于可控状态，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灾区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地质灾
害防治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防洪标准》《干旱灾害等级》《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内蒙古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呼伦贝尔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市范围内水旱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水旱灾害包括：洪涝灾害、山洪灾害（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城市内涝、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地震、恐怖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
1.4 工作原则
（1）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作为防汛抗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程度地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与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党委领导，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依法防控、群防群控的要求，建立健全属地管理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分类管理、条块结合的防御体系。
（3）坚持问题导向、务实管用。深刻汲取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教训，对标国务院调查报告要求，针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切实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4）坚持协调联动、科学高效。建立部门预警、率先响应，统一指挥、共同应对，避险为要、专班处置的抢险救灾应急联动机制，强化预报、预判、预警、预案、预演工作落实，加强部门、区域协调联动，形成功能齐全、反应敏捷、协同有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应对。
1.5 工作目标
加强和完善防汛抗旱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和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抢险救灾，有效预防和减轻洪涝、干旱灾害损失，实现标准内洪水确保工程体系安全，超标准洪水确保重点目标安全，干旱灾害尽可能减轻灾害损失的目标。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2.基本情况
2.1 自然地理概况
（1）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
扎兰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市南端，背倚大兴安岭，面眺松嫩平原，地理坐标为北纬47°5′40″～48°36′34″，东经120°28′51″～123°17′30″。东以音河为界与阿荣旗相依，东南及南以金长城为界与黑龙江省甘南、龙江两县及兴安盟扎赉特旗为邻，西北及西以哈玛尔山和莫柯河为界与鄂温克族自治旗、兴安盟阿尔山市接壤，北以阿木牛河为界与牙克石市相连。市境东西顶端直线距离210公里，南北顶端直线距离160公里，全市总面积16785平方公里。境内地势总趋势为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地形最高点为市境西端柴河源林场西南8公里，与兴安盟交界处海拔1706米的无名高地，最低点为成吉思汗镇以南与黑龙江省龙江县交界附近的海拔250米处，两地高差达1456米。雅克山岭阻隔了绰尔河水系和济沁河水系，并形成两条河流的分水岭；北西～南东走向的呼尔雅泰山岭和北东～南西走向的火燎大山岭，割断了济沁河流域同雅鲁河流域的联系；柞木梁子岭是雅鲁河水系与音河水系的分水岭。地势特征控制了境内河流、沟谷等河网水系的分布格局，使之由西北流向东南。
境内地貌形态，主要有山地（中山、低山）、丘陵、平原和河谷四种地形单元，按其表面形态组合的自然分布，全市可划分出中山分区、低山分区、丘陵分区和平原分区四个地貌分区。扎兰屯市山地面积为11297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6.6％，其中包括中山和低山两形态单元。市内中山面积为6373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37.6％。市内低山面积为4924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9％，其中出现在中山地貌分区的低山1635平方公里，低山地貌分区的低山为3289平方公里。区内分布丘陵面积为1591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9.4％。扎兰屯市平原出露面积909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5.4％。市内河谷分布较为广泛，出露面积3163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18.6％。
（2）气候
扎兰屯市位于大兴安岭东南麓森林、草原结合地带，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太阳辐射较强，有效积温性高。日照丰富，气温年、日较差大。春季升温快，降水少，变率大。夏季短而温热，秋季降温快，初霜早，冬季漫长，严寒干冷。年平均气温3.8℃、极端最高气温40.2℃，极端最低气温-35.5℃。年平均降水量536.3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6～8月，占年降水量的70%～80%。无霜期短，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742.9小时，年大风日数7.6天。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霜冻、冰雹、洪涝、大风等。
（3）河流水系
扎兰屯市行政区域内河流均属嫩江流域右岸支流，河流密布，形成了雅鲁河、绰尔河、济沁河、音河四大水系。我市纳入河湖长制体系管理河流118条、湖泊1个，其中，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03条，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61条，流域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10条，河流总长度3608公里。湖泊1个，为卧牛湖，常年水面面积1.087平方公里。境内4条主要河流概况分述如下：
①雅鲁河：雅鲁河是嫩江右岸七大支流之一，发源于内蒙古牙克石市博克图镇西部的大兴安岭东麓从东南方向经博克图、巴林转向南流入扎兰屯市，流经鄂伦春民族乡、卧牛河镇、市区、高台子办事处、成吉思汗镇至成吉思汗边堡流进黑龙江省的龙江县汇入嫩江。干流总长387公里，总流域面积 19249平方公里；在扎兰屯市境内干流长104.72公里，境内流域面积4988.93平方公里。该河平均比降为0.98‰，扎兰屯市境内比降3‰～2‰。河源至河口海拔为1091.2～140.0米，河流平均比降为1.14‰。雅鲁河河槽宽6～100米，水深1.3～2.6米，谷宽2～6公里。扎兰屯水文站断面平均水位317.27米（大连基面），最高水位319.78米（1957年），1998年最高水位318.98米，最低水位315.22米（1981年），年平均流量33.0立方米／秒，最大流量3840立方米／秒（1926年），1998年最大洪峰流量331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0.014立方米／秒（1968年）。雅鲁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黑龙江齐齐哈尔碾子山区、龙江县，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为跨省河流，全长387公里，内蒙古境内河长247.2公里（其中呼伦贝尔市境内 235.7公里，兴安盟境内11.5公里），黑龙江省境内河长140.3公里；总流域面积19249平方公里，内蒙古境内流域面积15812.7平方公里（其中呼伦贝尔市境内13875平方公里，兴安盟境内1937.7平方公里），黑龙江省境内3435.9平方公里。年径流量20.70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 89.7立方米/秒。水能理论蕴藏量14.15万千瓦。
②绰尔河：嫩江支流，绰尔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绰河源镇五十二公里北山顶，东经121°28'，北纬48°37'，河源高程1150.3m。干流全长563公里，流域面积17186平方公里。扎兰屯市段流域面积为6143km²，河长156.2km。流经扎兰屯市柴河镇、绰尔农场、浩饶山镇后进入兴安盟扎赉特旗汇入嫩江。河道平均比降1.19‰，水深0.8～2.0米，河宽20～106米，谷宽0.12～3.4公里。据一二三公里断面观测统计资料，最大洪峰流量535立方米／秒（1998年），最小流量0立方米／秒（1968年）。
③济沁河：雅鲁河支流，发源于鄂伦春民族乡西部与牙克石市交界处，东经121°30′46″，北纬48°06′50″，海拔1303米。济沁河全长205.5公里，内蒙古境内河长156.9公里，黑龙江境内河长48.6公里；总流域面积4175平方公里，内蒙古境内流域面积3599平方公里，黑龙江省境内576.9 平方公里。河槽宽14～117米，水深0.7～1.5米，谷宽1.5～2.0公里，平均比降2.7‰。最大流量856立方米／秒（1998年），最小流量0立方米／秒（1960年）。平均年径流量3.99亿立方米。流经市境内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蘑菇气镇后进入黑龙江省龙江县，在龙江县龙头村东部折向东北流，至龙兴镇东部8公里处汇入雅鲁河。
④音河：音河是嫩江右岸的一条重要支流，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音河林场的安格尔山南麓，干流总长219公里，流域面积1239平方公里；在扎兰屯市境内干流长108.1公里，流域面积663平方公里，河道平均比降0.89‰。该河为扎兰屯市与阿荣旗的界河，流经市境内卧牛河、达斡尔、大河湾三乡镇，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卧牛吐达斡尔族镇西卧牛吐村汇入松花江嫩江。河槽宽8～20米，水深0.8～1.3米，谷宽1.6～1.8公里。最大洪水流量1100立方米／秒（1998年）。
2.2 社会经济概况
扎兰屯市行政区划，现下辖7个街道：兴华街道、正阳街道、向阳街道、高台子街道、铁东街道、河西街道、繁荣街道。8个镇：蘑菇气镇、卧牛河镇、成吉思汗镇、大河湾镇、浩饶山镇、柴河镇、中和镇、哈多河镇。4个乡（其中3个民族乡）：达斡尔民族乡、鄂伦春民族乡、萨马街鄂温克民族乡、洼堤乡。
2020年11月，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扎兰屯人口普查，全市户籍总人口396980人，其中：城镇人口176140人，乡村人口220840人。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79307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599672万元，增长9.2%；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656751万元，下降1.1%；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536653万元，增长6.1%。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33.4：36.6：29.9。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58199公顷，同比增长1167公顷，增长0.5%。全年粮食产量28.32亿斤，增长13.1%。在粮食作物中，玉米产量25.05亿斤，增长15.5%；大豆产量2.09亿斤，下降21.2%；马铃薯（折粮）产量0.13亿斤，增长366.6%。粮食平均亩产365.66公斤，增长12.6%。全年造林合格面积完成0.89万亩，中幼林抚育面积完成1万亩。当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62元，同比增长7.6%。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979元，增长6.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21元，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4157元，下降8.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212元，增长46.9%。
2.3 防洪工程体系
（1）水库枢纽工程
我市境内已建水库5座，总库容10260.4万立方米。其中：中型水库1座、库容9598万立方米。小（Ⅰ）型水库3座、库容640.5万立方米。小（Ⅱ）型水库1座、库容21.9万立方米。
①扬旗山水利枢纽工程
扬旗山水利枢纽工程2017年6月6日建成，规模为中型水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境内，嫩江支流雅鲁河左岸一级支流卧牛河流域下游，地理位置北纬48°05′08″，东经122°46′50″。水库坝址位于扎兰屯市卧牛河镇刘家屯村下游2公里，距扎兰屯市城区11公里。工程任务是以工业供水为主，兼顾防洪、灌溉、旅游等综合利用。总库容9598万立方米，水库工程等级为三等，工程等别为Ⅲ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洪道、供水工程首部为3级建筑物。
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853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94% 。设计洪水标准100年一遇，洪峰流量965立方米/秒。校核洪水标准1000年一遇，洪峰流量1770立方米/秒。水库总库容9598万立方米，防洪库容4838万立方米，兴利库容3736万立方米，死库容633万立方米；校核洪水位364.09米，设计洪水位363.74米，汛限水位358.26米，死水位351米。
大坝为碾压式沥青混凝土堆石坝，坝长500米，坝顶宽6米，坝顶高程366.56米，最大坝高24.06米；坝顶设有钢筋混凝土防浪墙，高出坝顶1米；溢洪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开敞式，分为引渠段、控制段、泄槽消能段及尾水。控制溢流段净宽30米，设有3孔弧形闸门，采用液压启闭，堰体为实用堰，堰顶高程为355.26米；泄槽消能段长220米，宽30米，在末端采用挑流消能；尾水渠直接伸入河道，渠宽30米，采用铅丝石笼护底、护坡。溢洪道最大下泄量1656立方米/秒。下游河道按50年一遇洪水控泄，限泄流量430立方米/秒；输水洞为两相临箱涵，一为供水洞，一为灌溉洞，洞径均为1.4米×1.4米，洞底高程均为348.3米。供水洞后接供水管道至扎兰屯工业园区，设计年供水量为3963.6万立方米；灌溉洞后接消力池及尾水渠通往河道，灌溉洞与消力池之间采用抛物线连接，水平长度为13.39米，消力池长为19米，池深3米。池后接尾水渠，渠长105米，采用混凝土护底、护坡，与老河道相连，在灌溉期为下游河道补水。输水洞设计输水能力1.4立方米/秒。
②靠山水库
靠山水库1987年12月建成，规模为小（Ⅰ）型水库，位于扎兰屯市卧牛河镇靠山村二组境内，嫩江流域雅鲁河一级支流二道桥沟中游。东经111°19′36″，北纬40°46′37″。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流道和输水洞为4级建筑物。
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9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460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0.51立方米/秒。设计洪水标准20年一遇，洪峰流量131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589万立方米。校核洪水标准300年一遇，洪峰流量375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1667万立方米；水库总库容326.9万立方米，防洪库容218.9万立方米，兴利库容151.4万立方米，共用库容73.1万立方米，死库容30.2万立方米；校核洪水位110.05米，设计洪水位108米，兴利水位107.6米，汛限水位106米，死水位103.5米。
大坝为多种土质坝，坝顶高程110.6米，防浪墙顶高程111.6米，坝长为543.0米，坝顶宽度5米，最大坝高为10.8米，迎水面边坡1：3，背水面边坡1：2.5。坝体防渗为土工膜，坝基防渗为塑性混凝土防渗墙；溢洪道由边墙、铺盖、溢流堰、消力池、海漫和两侧护岸工程组成。设计泄洪流量122立方米/秒，校核泄洪流量355立方米/秒。溢流堰为WES实用堰，堰顶高程106米，堰分3孔，每孔净宽7.0米，中墩2个，宽1.0米。堰上设闸门3扇，采用露顶式双主梁定轮平面钢闸门，闸门为2.0米×7.45米（高×宽），工作桥上设3台启闭机，启闭机采用电动双吊点卷扬式启闭机，规格为QPQ2×5t。消力池消能方式为底流消能，中心线长25.5米，首端宽23.0米，末端宽30米。海漫铅丝石笼结构中心线长74.4米，厚1.0—0.3米，首端宽30米，末端宽46.7米；输水洞设计流量1.74立方米/秒。由八字形进口段、洞体方涵、浆砌石基座、竖井、消力池及海漫六部分组成。进口底高程101.5米，洞体为单孔钢筋砼方涵，断面尺寸为1.5米×1.2米（净高×宽）。
靠山水库在2022年被鉴定为3类坝，在防汛过程中严格按照《靠山水库防汛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③红星水库
红星水库1982年建成，规模为小（Ⅰ）型水库，位于扎兰屯市大河湾镇大河湾村境内，嫩江流域雅鲁河一级支流二道桥沟中游。东经123°09′00″，北纬47°53′02″。水库规模为小（Ⅰ）型，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流道和输水洞为4级建筑物。
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35.9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359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0.14立方米/秒。设计洪水标准20年一遇，洪峰流量46.3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213万立方米。校核洪水标准100年一遇，洪峰流量101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467万立方米；水库总库容149.2万立方米，防洪库容73.6万立方米，兴利库容44.4万立方米，共用库容0万立方米，死库容0万立方米；校核洪水位256米，设计洪水位255.4米，兴利水位254.6米，汛限水位254.6米，死水位253.22米。
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高程256.3米，防浪墙顶高程257.3米，坝长为551米，坝顶宽度5米，最大坝高为8.1米，迎水面边坡1:3，背水面边坡1:3。坝体防渗为土工膜；溢洪道由边墙、铺盖、溢流堰、消力池工程组成。设计泄洪流量42.5立方米/秒，校核泄洪流量94立方米/秒。溢流堰为折线型实用堰，堰顶高程254.6米，堰分四孔，每孔净宽7.5米，中墩3个，宽1.0米。堰上设交通桥。消力池消能方式为底流消能，中心线长12米，首端宽31.8米，末端宽31.8米；输水洞设计流量0.21立方米/秒。由八字形进口段、洞体方涵、浆砌石基座、竖井、消力池及海漫六部分组成。进口底高程252.2米，洞体为单孔钢筋砼方涵，断面尺寸为1.6米×1.2米（净高×宽）。
④秀峰水库
秀峰水库1964年建成，规模为小（Ⅰ）型水库，位于扎兰屯市大河湾镇境内，扎兰屯市成吉思汗牧场四队，嫩江流域雅鲁河一级支流牤牛沟中游。地理坐标东经122°57′41″，北纬47°48′45″，水库规模为小（Ⅰ）型，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流道和输水洞为4级建筑物。
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25.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291万立方米，多年平均流量0.09立方米/秒。设计洪水标准20年一遇，洪峰流量39.3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171.1万立方米。校核洪水标准100年一遇，洪峰流量84.4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361.1万立方米；水库总库容164.4万立方米，防洪库容61.06万立方米，兴利库容45.6万立方米，共用库容0万立方米，死库容0万立方米；校核洪水位288.3米，设计洪水位287.79米，兴利水位287米，汛限水位287米，死水位285.61米。
大坝为多种土质坝（低液限粘土），坝顶高程288.68米，防浪墙顶高程288.68米，坝长为670米，坝顶宽度5米，最大坝高为6.18米，迎水面边坡1:3，背水面边坡1:2.5。坝体防渗采用迎水坡贴坡式防渗，防渗材料为二布一膜，坝基防渗采用与坝体为一体的防渗膜防渗；溢洪道由边墙、铺盖、溢流堰、消力池、海漫和两侧护岸工程组成。设计泄洪流量35.5立方米/秒，校核泄洪流量78.3立方米/秒。溢流堰为WES实用堰，堰顶高程287米，堰分三孔，每孔净宽8.0米，中墩2个，宽1.0米。堰上设交通桥。消力池消能方式为底流消能，中心线长13米，宽25.2米。海漫铅丝石笼结构中心线长20米，厚0.3米，宽25.2米；输水洞设计流量0.63立方米/秒。由八字形进口段、洞体方涵、竖井、消力池及海漫六部分组成。进口底高程284.71米，洞体为单孔钢筋砼方涵，断面尺寸为1.6米×1.2米（净高×宽）。
⑤曹家屯水库
曹家屯水库1986年建成，规模为小（Ⅱ）型水库位于成吉思汗镇光明村境内，嫩江流域雅鲁河二级支流光明沟上游。地理坐标东经122°34′55″，北纬47°59′38″。水库规模为小（Ⅱ）型，工程等别为Ⅴ等，主要建筑物大坝、溢流道和输水洞为5级建筑物。
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12.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68.75万立方米。设计洪水标准10年一遇，洪峰流量18.7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68万立方米。校核洪水标准50年一遇，洪峰流量52.5立方米/秒。24小时洪量172.9万立方米；水库总库容21.9万立方米，防洪库容13.93万立方米，兴利库容4.27万立方米，共用库容0万立方米，死库容3.7万立方米；校核洪水位302.25米，设计洪水位301.45米，兴利水位300.54米，汛限水位300.54米，死水位299.53米。
大坝为均质土坝，坝顶高程302.8m，坝长为289米，坝顶宽度5米，最大坝高为7.1米，迎水面边坡1:3，背水面边坡1:2.5；溢洪道由边墙、铺盖、溢流堰、消力池工程组成。设计泄洪流量18.9立方米/秒，校核泄洪流量50.3立方米/秒。溢流堰为折线型实用堰，堰顶高程300.54米，堰为1孔，净宽15米。堰上设交通桥。消力池消能方式为底流消能，中心线长11米，宽15米；输水洞设计流量0.37立方米/秒，与溢洪道结合布置，DN500钢管埋设溢洪道基础砼中，进水口高程298.73米。铸铁管内径496毫米，外径541毫米。
（2）堤防工程
我市境内堤防总长156.98公里，其中：2级堤防38.77公里，3级堤防4.86公里，4级堤防112.39公里，5级堤防0.96公里。（详见下表：扎兰屯市境内堤防工程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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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抗旱能力 
2.4.1 水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依据2004年《全区第二次水资源评价成果》的水资源量，扎兰屯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5.67亿立方米，其中河川径流量25.28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3.78亿立方米，二者重复量3.39亿立方米。根据上级下达我市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管控指标：2024年扎兰屯市用水总量管控指标1.37亿立方米，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0.75亿立方米。
截止2024年末，全市共有提水泵站24处，塘坝1座；中型灌区灌区4个（雅鲁河中型灌区、济沁河中型灌区、苇莲河中型灌区）；近年来，我市共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自来水）170处，建集中供水点670处，单户水处理设备6536套，投入资金22644万元。扎兰屯市现有农村人口21.23万人，集中式供水人口18.52万人，集中供水率87.24%，使用自来水的人口为14.18万人，自来水普及率为66.80%。
2.4.3 现状供水能力
全市年度总供水量1.069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0.60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0.47亿立方米，其他水源17.34万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0.6743，工业用水量0.083亿立方米，其余各项（林牧渔、城镇公共、生活、生态）用水量0.3125亿立方米。


3.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市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乡镇、办）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明确承担防汛抗旱工作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防汛抗旱工作。有防汛抗旱任务的部门单位根据需要设立防汛抗旱机构，在本级防指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组建临时指挥机构，具体负责应急处理工作。
3.1 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市人民政府设立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领导、组织全市范围内的防汛抗旱工作。
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承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副局长担任。
3.1.1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
总  指  挥：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务副总指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各副市长 
人武部副部长
扎兰屯工业园区
扎兰屯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政府办公室、应急管理局、水利局、武警呼伦贝尔支队二大队、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教育局、工信局、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科局、文旅局、卫健委、林草局、气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扎兰屯市消防救援大队、扎兰屯市森林消防大队、柴河森林消防大队、中国联通扎兰屯分公司、中国移动扎兰屯分公司、中国电信扎兰屯分公司、国网扎兰屯市供电公司、中国石油扎兰屯销售分公司、齐齐哈尔车务段扎兰屯车站、扎兰屯民航机场公司。
成员单位的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机构成员每年根据成员变化而适时调整。
3.1.2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党委、政府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法令；
（2）拟订全市地方性防汛抗旱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等；
（3）负责组织制定全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4）组织指导扎兰屯市境内重要江河湖泊防御洪水方案编制及实施；审批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方案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5）协调指导全市境内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实施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以及应急水量调度工作；
（6）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防汛抗旱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负责市级防汛抗旱队伍和物资调配；
（7）组织协调指导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
（8）负责确定进入汛期和结束汛期时间；
（9）指导协调相关部门水旱灾害防治工作；
（10）负责汛情、旱情信息收集和发布；
（11）承担全市防汛抗旱宣传、培训、演练工作；
（12）承担重大水旱灾害调查评估的组织指导工作；
（13）参与防汛抗旱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3.1.3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协调市级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工作，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水旱灾害防治及风险评估工作；指导协调水旱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和运行管理；负责水旱灾情的统一发布；负责市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下达指令调拨救灾储备物资，管理、分配各类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汛期加强对矿山、尾矿坝及其他重要工程设施安全度汛工作的监督检查。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本系统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工作。
市水利局：负责组织指导防洪排涝和抗旱工程建设与管理；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山洪灾害防御和预报预警工作；负责水情旱情汛情监测预报预警及发布、承担防御洪水和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指导河道、水库、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开展汛期巡查，及时采取抢护措施并报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会同市应急管理局、气象局等单位在预报发生大洪水或突发险情时开展防洪会商；承担防汛抗旱工程运行管理和工程险情初期的技术指导，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做好险情的应急处置；负责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完成水毁工程修复；组织指导水利系统内的防汛物资储备与管理以及水旱灾害防御队伍建设与管理；负责组织、指导全市春汛（以雪融水为主）实时预报预警工作；督促有关单位清除河道、湖泊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承担其他防汛抗旱涉水专业技术工作。
人武部: 负责联系协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防汛抗旱、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组织军队参加重大抢险救灾行动，协助地方人民政府转移和营救危险地区群众。
武警呼伦贝尔支队二大队：负责组织武警部队实施防汛抗旱、抗洪抢险救灾；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和营救危险地区群众，协助当地公安部门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灾区治安。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做好防汛抗旱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防汛抗旱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负责统筹协调开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工作，强化涉防汛抗旱网络不良有害信息的管控，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及时发现研判处置网上有害信息，依照相关法律和规定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和网站。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防汛抗旱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做好防汛抗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前期工作，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日常监管，对因洪涝干旱灾害引发的价格异常波动情况，有序启动价格监测预警，做好应急价格监测，负责全市防汛抗旱物资的采购、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
市教育局：负责指导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防汛抗旱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监督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和措施。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通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负责加强对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
市公安局：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物资以及破坏防洪抗旱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防汛抗旱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
市民政局：协助应急管理部门做好水旱灾区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协助做好救灾捐赠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防汛抗旱有关经费保障工作；负责申请有关防汛抗旱国家、自治区补助经费；负责相关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市地质灾害的预警预报，组织开展对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监测、调查、勘察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全市城镇排水防涝工作。指导做好城镇排水防涝、城市供水工程设施等设施安全运行管理，指导城镇防汛排涝抢险及应急供水工作。指导建筑企业做好房屋市政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指导灾区开展因灾毁损房屋的安全性鉴定、修复。指导监督做好城市排水防涝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组织本系统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公路、水运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做好公路(桥梁)在建工程安全度汛防汛工作，在紧急情况下责成项目业主(项目法人)清除碍洪设施；协调执行防汛抗旱抗洪任务车辆公路通行事宜；配合水利部门做好通航河道的堤岸保护；协调组织运力，做好防汛抗旱和防疫人员、物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
市农牧和科技局：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牧业旱、涝等灾情信息。指导农牧业防汛抗旱和灾后农牧业救灾、生产恢复及农垦系统、渔业的防洪安全；指导灾区调整农牧业结构、推广应用旱作农业节水技术工作。
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开展旅游景区防汛抗旱工作宣传，根据需要，协调做好旅游景区安全保卫和疏导等相关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指导地方及时做好重特大灾区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做好受伤人员的紧急转送、医疗救护等工作。
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收集、整理和反映林业和草原旱涝等灾害情况。
市气象局：负责组织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有关成员单位提供气象信息，为防汛抗旱决策提供信息支撑。
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负责全市雅鲁河、济沁河，全市防汛水文站的水情、雨情、汛情的收集、传输和水文情报预报，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提供水文情报预报信息；开展洪水调查工作。
扎兰屯市消防救援大队：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扎兰屯市森林消防救援大队：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扎兰屯市柴河森林消防救援大队：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中国联通扎兰屯分公司、中国移动扎兰屯分公司、中国电信扎兰屯分公司：负责各自通讯运营公司通信网络设施的防汛建设、维护和防洪安全，保障网络的通畅；根据汛情需要，协助调度应急通信设施。
国网扎兰屯供电公司：负责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洪调度命令进行具体实施；保障防汛抢险、抗旱、救灾的电力供应。
中国石油扎兰屯市销售分公司：负责保障防汛抗旱油料供应。
齐齐哈尔车务段扎兰屯车站：负责组织铁路防洪保安工程建设和维护。对所辖铁路工程及设施的防洪安全工作进行管理，责成建设单位清除铁路建设中的碍洪设施；组织运力运送防汛抗旱和防疫的人员、物资及设备。
扎兰屯民航机场公司：负责组织机场及设施的防洪安全;协调运力，保障防汛抗旱和防疫人员、物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为紧急抢险和危险地区人员救助及时提供所需航空运输保障。
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应当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开展防汛抗旱工作，坚持以防为主，救早救小，从源头上防范化解行业水旱灾害重大风险。其他部门单位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认真履行防汛抗旱相关职能职责。
必要时，市防指成员单位可以提请市防指办公室以市防指名义部署相关工作。
3.1.4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专项工作组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和协调联运工作需要，参照呼伦贝尔市安排部署，成立6个专项工作组，分组开展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各工作组组成单位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增补。
（一）指挥部办公室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水利局、市气象局
主要职责：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的方针政策，负责本级防汛抗旱责任制的落实；指导各乡镇、街道防汛抗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编制防汛抗旱专项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组织指导协调防汛抗旱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开展洪涝干旱灾害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指导开展防汛抗旱综合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
（二）研判调度组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和科技局。
主要职责：市水利局会同各成员单位就全市汛情、旱情及时会商研判，并将研判结果报政府决策；同时做好重点水库、重要水利工程的洪水防御、旱灾抵御、应急分水等工作的协调调度和组织实施；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市气象局、市农科局负责对天气形势、河道洪水、干旱情况进行监测、预报，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提供准确气象信息和水文信息；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开展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监测等工作；应急管理局负责收集整理预警信息和研判建议，及时提交政府决策。
（三）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管理局
成员单位：市人武部、武警呼伦贝尔支队二大队、市森林消防大队、市消防救援大队、市水利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局、国网扎兰屯供电公司。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开展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负责组织开展转移和营救危险地区群众，维护抢险救灾秩序和灾区治安；组织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组织交通、住建、电力等领域抢险救援工作。
（四）物资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民政局。
主要职责：负责全市防汛抗旱物资的采购、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负责防汛抗旱有关经费、物资的拨付、监管工作；对因洪涝干旱灾害引发的价格异常波动情况依法进行干预和制止；负责对灾区重要商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协调防汛抗旱救灾和灾后重建物资的组织、供应。
（五）医疗防疫组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武警呼伦贝尔支队二大队。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水旱灾区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灾害发生后，组织医疗卫生人员赶赴灾区，开展疫情防控和伤员救治；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灾区疫情防控和伤员救治信息；负责组织开展伤病人员转运等工作。
（六）信息舆情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新闻媒体做好防汛抗旱及抢险救援的新闻宣传工作，组织收集、协调、宣传、报到及新闻发布抗洪抢险、抗旱救灾过程中的各类综合情况，正确引导舆论；开展旅游景区防汛抗旱宣传工作，组织旅游景区开展安全保卫和疏导等相关工作。
应急预案流程见下图。

补充救灾物资：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料消耗情况，各乡镇、街道和防汛抗旱机构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防汛的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灾后重建：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相关设施的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3.1.5职责分工
扎兰屯市行政区域内的水旱灾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实行分级分部门负责的原则。
3.2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乡镇（街道）、村（社区）要针对当地洪涝干旱特点，制定简便易行、实用管用、面向实战需求的方案预案，重点在责任人落实、预警信息接收反馈、风险隐患排查、联防联控、转移避险、力量组织、应急处置、现场管控、自救互救、信息报送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乡镇(街道)要明确承担防汛抗旱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由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负责属地防汛抗旱工作，在上级党委、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领导指挥下，建立乡镇（街道）领导包村（社区）、村（社区）干部包户到人的工作责任制，做好防汛抗旱工作。
3.3 其他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有防汛抗旱任务的部门和单位根据需要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组建临时指挥机构，具体负责应急处理工作。
4.预防和预警机制
4.1 预防预警信息
4.1.1 雨情信息
市气象局汛期根据降雨天气情况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供雨情信息。
4.1.2 水情信息
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汛期每天上午9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供全市重要河流主要水文站点水情信息。
（1）当河道发生中、小洪水时，每6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
（2）当河道发生大洪水时，每3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
（3）当河道发生特大洪水时，每1小时报告一次水情，根据洪水发展过程，开展洪水预报并及时滚动预报；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根据实际情况发布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
必要时加密报送频次，当监测研判洪水持续上涨时，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主动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联系对接。
4.1.3 城市内涝信息
住建部门负责城市内涝监测预报，建立城镇内涝防治预警、会商、联动机制，按权限及时向社会发布指令性预警信息。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组织有关部门确定内涝灾害预警区域、级别，并做好排涝的有关准备工作，必要时报同级党委、政府采取停工、停业、停运、停学等强制管控措施，及时通知或组织低洼地区居民应急避险或避险转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城镇发生严重城市内涝时，第一时间将内涝相关信息报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4.1.4 河道、河流洪水信息
（1）当主要河流即将出现洪水时，水文部门应按照《水文情报预报规范》要求做好洪水预报工作，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水位、流量的实测情况和洪水走势，为预警提供依据。
（2）当主要河流发生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社会公布有关汛情、工情、灾情以及抢险情况等；发生超标准洪水时，工程所在地的防汛指挥部可依法向社会公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并在辖区内调用抢险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等。
（3）水文部门应跟踪分析河流洪水的发展趋势，及时滚动预报最新水情。紧急情况下，水文部门每小时更新一次水情。
4.1.5 山洪、地质灾害信息
（1）凡可能遭受山洪、地质灾害威胁的地方，应根据山洪、地质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水文、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提高预报水平，及时发布预报警报。
（2）凡有山洪、地质灾害的地方，应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编制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绘制区域内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图，划分并确定区域内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地点及范围，制订安全转移方案，明确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
（3）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在汛期应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降雨期间，加密观测、加强巡逻。每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嘎查村（社区）、自然村屯和相关单位都要落实信号发送员，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实现快速转移，并报属地政府和本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4.1.6 旱情信息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2）市气象局负责提供全市监测范围内的降水量。扎兰屯水文巡测基地负责提供主要河道水位流量、主要水库蓄水情况、土壤墒情等信息。市水利局负责监测主要取水口的取水量、水质状况及人畜饮水情况等信息。市农牧和科技局负责监测并提供全市耕地、草牧场受旱等信息。  
（3）在干旱期间，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相关雨、水情监测点每天通过电话、传真向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旱情资料。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经过对信息分析处理，对旱情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报，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旱情信息，并根据实际情况，按相关规定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
4.1.7 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a.当主要河流发生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堤防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出险情况和防守情况，及时上报工程管理部门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转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防汛工程指挥部应在险情发生后立即报市防指，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初步核实的险情基本数据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b.当堤防和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第一时间向可能淹没的有关区域预警，同时向上级堤防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加强指导并做出进一步的抢险决策，以及提供抢险物资和抢险队伍支持。
（2）水库工程信息
a.在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水库管理单位应对大坝、溢洪道、输水洞等关键部位加密监测，并按照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其工程运行状况应向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各类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应立即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初步核实的险情基本数据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小型水库出险应在第一时间将初步核实险情基本资料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1小时内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b.当水库出现险情时，水库管理单位应根据防洪抢险预案立即向下游预警，并迅速处置险情，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以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c.当出现特大暴雨时，有漫坝危险，或发生重大险情，危及大坝安全，同时通信中断无法向上级请示决策时，水库防汛指挥机构可按照水库汛期控制运用方案中的非常措施执行，以确保大坝安全，减少灾害。
d.当水库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溃坝，应提早向淹没范围发出预警，保证群众安全转移，以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4.1.8 灾情信息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及防指成员单位及时收集、核查、统计本辖区、本行业（系统）的水旱灾情并报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于重大灾情，要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并做好滚动续报。
4.1.9 供水危机信息
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出现供水危机时，由当地防汛指挥机构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居民、企事业单位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水的准备。
4.1.10 公众信息发送
（1）电视、广播、电台、网站、报刊、微信、微博、喇叭等渠道管理运营单位及时对社会公众发布受影响地区防指或者有关部门发布的防汛抗旱相关信息，视情提高播发频次。   
（2）通信运营商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及时向手机用户发送预警和防御指引信息。
4.2 预防预警准备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水旱灾害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做好防大汛抗大旱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抗旱组织指挥机构，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防汛抗旱队伍，加强防汛专业机动抢险队组织的建设。
（3）工程准备。水利部门要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和水源工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实行应急除险加固，对跨汛期施工涉及在建工程，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
（4）预案准备。相关部门要修订完善水库和城市防洪预案、堤防决口和水库垮坝应急方案、山区防御山洪灾害预案和抗旱预案、城乡抗旱预案。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针对河道、堤防险工险段及水库病险部位，还要制定工程抢险方案，并由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批。
（5）物料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需的防汛物料，合理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料。重点防洪工程的防汛物资可采取自储、委托储备等多种储存方式。
（6）通信准备。充分利用社会通信公网、水利专网及其他通信手段，确保汛情、旱情信息、抢险救灾的调度指令和通信畅通。健全水文、气象测报站网，确保雨情、水情、工情、灾情信息和指挥调度指令的及时传递。
（7）防汛抗旱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查通信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要明确责任、限时整改。汛前要对各乡镇办防汛抗旱组织机构落实、责任落实、预案体系构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设、防汛物资储备、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进行综合检查指导。汛中开展专项检查，对监测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水库安全防范、应急处置准备，科普宣传及培训演练等工作开展检查。在高级别预警或启动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时，对灾情统计核查和报送、协同联动其他部门落实各项应对措施等工作开展检查，督促当地防指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做好抗灾减灾工作。
（8）防汛日常管理工作。加强防汛抗旱日常管理工作，对在河道、湖泊、水库内建设的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经有审批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对未经审批并严重影响防洪的项目，依法拆除。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4.3 预防预警行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其他负有防汛抗旱任务的单位（部门）应积极采取预警预防行动。
（1）汛期应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值班值守工作，非汛期出现水旱灾害时视情开展值班值守工作。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适时组织召开年度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防指全体成员会议、会商会议；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国家防总、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部署要求，临时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
（3）当我市发生水旱灾害或邻近盟（市）水旱灾害对我市有影响时，监测预报单位应当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及时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降雨、洪水、内涝、干旱及其引发的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
（4）根据会商结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行业职能部门和可能受影响的乡镇、办发布防御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和地区密切关注灾害发展态势，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准备，视情启动应急响应，落实防御措施。
（5）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预测预警情况派出专家工作组。
（6）抢险救援力量做好队伍、设备、物资的预置和出动准备。
4.4 预警支持系统 
4.4.1  防御洪水方案
（1）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需要，按管理权限，由负责城市内涝部门编制和修订城市内涝预案；由河道所在防汛指挥机构制定，防御洪水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经审批的防洪预案和调度方案，均具有权威性和法规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4.4.2 抗旱预案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编制抗旱预案（包括城市抗旱预案）。
（2）各类抗旱预案由当地政府或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审批，报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备案，凡经审批的各类抗旱预案，各有关地区应贯彻执行。
4.5 预警级别及预警信息发布
（1）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级别：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并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预警级别与应急响应级别条件相同。
（2）预警级别采取会商研判、动态确定的原则，根据水旱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发布、调整和解除预警信息。预警信息包括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构等。
（3）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要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名义，通过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学校、医院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事发地人民政府要根据预警级别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5.应急响应
5.1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5.1.1 应急响应分类分级
（1）按灾害类型，应急响应分为防汛、抗旱两个类别。
（2）每类应急响应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个级别。
5.1.2 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气象、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等部门的预测预警信息，统筹考虑灾害影响程度、范围和防御能力等，综合会商研判，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Ⅰ级应急响应由市防指总指挥签发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签发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由市防指副总指挥签发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签发启动。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先行启动，随后补签。
（2）各级防指根据本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程序启动应急响应。
（3）当响应条件发生变化时，市防指及时调整响应等级。
（4）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部门和各级防指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应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响应等级相衔接，灾害主要影响地区应急响应等级不得低于市级。
5.1.3 应急响应基本要求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可依法宣布本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抗旱期，并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界定应急响应级别，实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并根据具体情况对响应级别进行必要的调整。
（3）进入汛期和紧急抗旱期，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4）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扬旗山水利枢纽、靠山水库、红星水库、秀峰水库、曹家屯水库等防洪工程的调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5）洪涝、干旱等灾害发生后，由市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及指导工程所在地做好抗洪抢险、排涝、抗旱减灾和抗灾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6）洪涝、干旱灾害发生后，由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任何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7）对跨区域发生的水旱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到邻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通报情况。
5.2 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5.2.1防汛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5.2.1.1 Ⅰ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Ⅰ级响应。
（1）据气象部门发布，过去48小时我市7个及以上乡镇已经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
（2）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7个及以上乡镇将出现200毫米以上降雨。
（3）雅鲁河发生五十年一遇以上洪水时，即扎兰屯水文站实测雅鲁河流量大于3040立方米／秒，水位318.9米，巴林水文站实测峰值在890立方米／秒以上，并且仍在降雨。阿木牛河、卧牛河流域普遍降中至大雨，河水涨势较明显。
（4）雅鲁河扎兰屯市境内乡镇段、音河、绰尔河和济沁河等主要河流河水漫滩出槽。
（5）雅鲁河市区堤防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漫溢或决口。
（6）中型水库库水位已达到校核洪水位。
（7）小型水库库水位达到校核洪水位，其中靠山水库因为鉴定为3类坝，按照《靠山水库防汛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需要启动I级响应的条件。
5.2.1.2 Ⅱ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Ⅱ级响应。
（1）据气象部门发布，过去48小时我市7个及以上乡镇已经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
（2）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7个及以上乡镇将出现150毫米以上降雨。
（3）雅鲁河发生大于二十年一遇洪水且小于或等于五十年一遇洪水时，即扎兰屯水文站实测雅鲁河流量大于1990立方米／秒，水位318.1米，但小于或等于3040立方米／秒，水位318.9米，并且上游仍然有降雨过程，巴林水文站实测峰值在890立方米／秒以下，阿木牛河、卧牛河流域普降小至中雨，河水涨势明显；
（4）雅鲁河扎兰屯市境内乡镇段、音河、绰尔河和济沁河等主要河流发生十年一遇洪水。
（5）音河、雅鲁河乡镇段、济沁河、绰尔河流域堤防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漫溢或决口。
（6）中型水库库水位已超过设计洪水位，但低于校核洪水位，其中靠山水库因为鉴定为3类坝，按照《靠山水库防汛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7）小型水库库水位超设计洪水位，但低于校核洪水位。
（8）其他需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条件。
5.2.1.3 Ⅲ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Ⅲ级响应。
（1）据气象部门发布，过去24小时我市5个及以上乡镇已经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
（2）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4个及以上乡镇将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
（3）雅鲁河发生大于十年一遇洪水且小于或等于二十年一遇洪水时，即扎兰屯水文站实测雅鲁河流量大于1280立方米／秒，水位317.65米，但小于或等于1990立方米／秒，水位318.1米，并且巴林、南木五公里仍然降雨，市区仍持续降雨；
（4）雅鲁河扎兰屯市境内乡镇段、音河、绰尔河和济沁河等主要河流发生五年一遇洪水；
（5）音河、雅鲁河乡镇段、济沁河、绰尔河流域任何一条河流堤防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漫溢或决口。
（6）中型水库库水位已超过防洪高水位，但低于设计洪水位；
（7）小型水库库水位达到设计洪水位，其中靠山水库因为鉴定为3类坝，按照《靠山水库防汛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8）其他需要启动III级响应的条件。
5.2.1.4 Ⅳ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Ⅳ级响应。
（1）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4个及以上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有分散的超过100毫米的降雨。
（2）雅鲁河发生十年一遇洪水，即扎兰屯水文站实测雅鲁河流量为1280立方米／秒，水位317.65米；
（3）雅鲁河扎兰屯市境内乡镇段、音河、绰尔河和济沁河等主要河流河水漫滩出槽；
（4）乡镇政府所在地防洪堤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漫溢或决口。
（5）中型水库出现可能危及水库安全的险情或发生超设计防洪高水位情况；
（6）小型水库库水位超防洪限制水位，但低于设计洪水位，其中靠山水库因为鉴定为3类坝，按照《靠山水库防汛预案》采取相应措施。
（7）其他需要启动IV级响应的条件。
5.2.2  抗旱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5.2.2.1 Ⅰ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Ⅰ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总播种面积的60%。
（2）全市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牧场总面积的6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9%以上、牲畜占总头数的15%以上。
（4）全市三分之一以上乡镇干旱缺水率超过30%；
（5）其他需要启动Ⅰ级响应的条件。
5.2.2.2 Ⅱ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Ⅱ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总播种面积的40%。
（2）全市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牧场总面积的4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牲畜占总头数的10-15%。
（4）全市三分之一以上乡镇干旱缺水率超过20%；
（5）其他需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条件。
5.2.2.3 Ⅲ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Ⅲ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总播种面积的20%。
（2）全市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牧场总面积的2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5%以上、牲畜占总头数的5-10%。
（4）其他需要启动Ⅲ级响应的条件。
5.2.2.4 Ⅳ级响应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Ⅳ级响应。
（1）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总播种面积的10%。
（2）全市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牧场总面积的1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3%以上、牲畜占总头数的2-5%。
（4）其他需要启动Ⅳ级响应的条件。
5.3 应急响应行动
5.3.1 Ⅰ级响应行动
（1）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统筹调度，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市防指全体成员和专家会商，滚动研判防汛形势，视频连线有关乡镇、办防指，组织动员部署，及时调度指挥。
（2）根据需要并报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3）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或总指挥令，督促地方党委和政府及防指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指。
（4）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或其指定的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值班坐镇指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专班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24小时集中办公。
[bookmark: _GoBack]（5）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派出由相关市领导带领的防指前方指导组，赶赴抢险救援现场，指导督促地方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6）市应急管理局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7）市水利局第一时间派出1名副局长带队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技术支撑；增加值班人员，加密汛情、旱情预测预报，做好重点工程调度工作。
（8）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要24小时值班。气象部门做好气象服务；水文部门做好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水毁水文设施修复；财政部门为灾区及时提供资金保障；市应急管理局要及时为灾区紧急调拨防汛抗旱物资，指挥部向呼伦贝尔防指请调资金和物资支持；铁路、交通、民航部门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铁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如发生城市内涝，住建部门随时报告城市内涝情况和处置结果。城市管理部门做好城市排涝工作；卫生部门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强降雨区党委、政府果断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加强对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下沉式隧道、易涝点等部位的管控，并封闭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9）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全力做好抗洪抢险、抗旱工作。
（10）遭受洪涝和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或驻点，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强化对水库（水闸）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工作。
（11）事发地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投入抗洪抢险救灾，防汛抗旱形势进一步加重，由市人民政府请求就近部队支援。
（12）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对辖区河道内阻水严重的建筑、林木等进行清除。
5.3.2 Ⅱ级响应行动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向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集结，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专班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集中办公。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值班坐镇指挥，组织市防指全体成员和专家会商，滚动研判防汛形势，视频连线有关乡镇、办防指，组织动员部署，及时调度指挥。
（3）根据灾害发生情况，派出由相关市领导带领的防指前方指导组，赶赴抢险救援现场，指导督促地方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4）市应急管理局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5）市水利局第一时间派出1名副局长带队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参谋意见；各有关单位要增加值班人员，做好汛情、旱情预测预报和重点工程调度。
（6）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要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气象部门做好气象服务；水文部门做好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水毁水文设施修复；市应急管理局为灾区调拨防汛抗旱物资，指挥部向呼伦贝尔防指请调资金和物资支持；铁路、交通、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铁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城市管理部门组织做好城市涝水抽排、路面清障和供水、供气保障，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卫生部门派出医疗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强降雨区党委、政府视情况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加强对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下沉式隧道、易涝点等部位的管控，并封闭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7）乡镇、办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全力配合做好防汛、抗旱和抗灾救灾工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并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全力做好抗洪抢险、抗旱工作。
（8）遭受洪涝和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或驻点，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对水库（水闸）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控制险情；组织强化抗旱工作。
（9）事发地的解放军、武警部队、综合性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5.3.3 Ⅲ级响应行动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组织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宣传等部门会商，视频连线有乡镇、办防指，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发展变化，加强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值班。相关单位派员到市防指参与联合值守。
（3）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加强防御工作通知，地方党委和政府及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4）市应急管理局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5）市水利局在24小时内派出1名副局长带领的专家组赴一线进行技术指导；水文部门做好水情监测、洪水预报。
（6）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呼伦贝尔防指请调物资支持；铁路、交通、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住建部门做好城市排涝工作；卫生部门派出医疗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7）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加强汛、旱情监视，加强洪水预测预报，做好相关工程调度，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到一线组织防汛抗旱工作。
（8）遭受洪涝和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或驻点，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对水库（水闸）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及时控制险情，或组织强化抗旱工作。
（9）事发地的解放军、武警部队部分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救灾。
5.3.4 Ⅳ级响应行动
（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组织应急、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会商，相关单位派员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参与联合值守。视频连线乡镇、办指挥机构进行动员部署，做出相应工作安排，加强汛情、旱情的监测和对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御工作通知，督促地方党委和政府及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指。
（3）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加强汛情、旱情监测，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并将情况及时报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4）市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按照权限调度水利、防洪工程;按照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并将防汛抗旱的工作情况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5）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指导排水防涝应急处置工作。
（6）事发地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投入抗洪抢险救灾或做好投入准备。
（7）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抢险设施设备必须检修就绪。
5.4 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
5.4.1河道洪水
（1）当河道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批准的防洪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专业和群众防汛队伍巡堤查险，严密布防，必要时动用军队、武警参加重要堤段、重点工程的防守或突击抢险。
（2）当河道洪水水位继续上涨危及重点保护对象时，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承担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应根据江河水情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适时调度运用防洪工程，调节水库拦洪错峰，开启节制闸泄洪，清除河道阻水障碍物，临时抢护加高堤防增加河道泄洪能力等。
5.4.2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
（1）当出现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前期征兆时，防汛责任单位要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并及时向下游发出警报。
（2）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的应急处理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水利部门提供技术支撑。首先应迅速组织受影响群众转移，并视情况抢筑二道防线，控制洪水影响范围，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水利工程一般险情应由水利部门自行组织抢险抢修，遇重大险情可向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请求。
（3）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在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堤防堵口，调度有关水利工程，水利部门配合做好有关水利工程调度，为实施堤防堵口创造条件，并应明确堵口、抢护的行政、技术责任人，启动堵口、抢护应急预案，及时调集人力、物力迅速实施堵口、抢护。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领导应立即带领专家赶赴现场指导。
5.4.3城市严重内涝灾害
（1）视情启动或升级应急响应。
（2）联系当地防指掌握现场情况。
（3）视情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4）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市政排水行业专家组进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做好技术支撑工作。水利局视情增派专家组。
（5）调动排水抢险车开展抽排水。
（6）协调公安、交通部门实施交通管制、疏导。
（7）协调供电部门及各用电单位加强其产权或管辖范围内供用电设施的安全管理，防止漏电事故。
（8）协调冲锋舟、消防救援力量参与人员转移救援。
5.4.4 山洪灾害
（1）山洪灾害应急处理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等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2）当山洪灾害易发区雨量观测点降雨量达到一定数量或观测山体变形有滑动趋势时，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或有关部门及时发出警报，对紧急转移群众作出决策，如需转移时，应立即通知相关乡镇、村、组按照预案组织人员安全撤离。
（3）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和警戒区人员，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意外事件的发生。
（4）发生山洪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组织人员或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向当地驻军、武警部队和上级人民政府请求救援。
（5）当发生山洪灾害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应急、水利、自然资源、气象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加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造成更大损失。
（6）如山洪泥石流、滑坡体堵塞河道，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召集有关部门、专家研究处理方案，尽快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发生更大的灾害。
5.4.5 干旱灾害
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特大、严重、中度、轻度四个干旱等级，制订相应的应急抗旱措施，并负责组织抗旱工作。
（1）特大干旱
a．强化地方行政首长抗旱目标责任制，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用水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b.指挥机构强化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水利部门加强抗旱水源的科学调度和用水管理。各有关部门按照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部署，协调联动，落实应急抗旱资金和抗旱物资，全面做好抗旱工作。
c.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将有关情况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必要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启动各项特殊应急抗旱措施。
d.水利、农牧和科技局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加强会商，密切掌握旱情灾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抗旱工作情况，及时分析旱情灾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适时向社会通报旱情信息。
e.及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旱救灾工作。
f.加强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
（2）严重干旱
a.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预报工作，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及发展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b.组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进行抗旱会商，研究部署抗旱工作。
c.适时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将有关情况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d.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职责，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落实应急抗旱资金和抗旱物资。
e.做好抗旱工作的宣传。
（3）中度干旱。
a.加强旱情监测，密切注视旱情发展情况，分析预测旱情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b.及时分析预测水量供求变化形势，加强抗旱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
c.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及时会商，适时对抗旱工作进行部署。
d.及时上报、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4）轻度干旱。
a.掌握旱情变化情况，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
b.做好抗旱水源的管理调度工作。
c.及时分析了解社会各方面用水需求。
d.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水源的管理调度工作。
5.4.6供水危机
（1）当发生供水危机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城市地表水、地下水的统一管理，严格实施应急限水，合理调配有限的水源；有关部门加强对供水水质的监测，最大程度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用水安全。
（2）针对供水危机出现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供水水源，使供水量和水质正常。
5.5 信息报送和处理
（1）信息实行分级上报或下传，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2）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3）属一般性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分别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办公室负责处理。凡因险情、灾情较重，按分级管理权限一时难以处理，需上级帮助、指导处理的，可向市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值班室上报。
（4）凡经本级政府或上级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采用和发布的水旱灾害、工程抢险等信息，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调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5）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特别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6）事发乡镇、办发生水旱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按规定时限向上级防指报告，同时续报灾害的后续情况。严禁缓报、瞒报。各成员单位应予以支持配合并提供便利条件。
5.6 指挥和调度
（1）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需要成立前线指挥部。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2）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应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的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3）发生重大水旱灾害后，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派出由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领导，指导工作，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5.7 抢险救灾
（1）出现水旱灾害或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事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并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
（2）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和专家咨询意见，深入分析，按照预案，研究提出紧急处置措施，供当地政府或上一级相关部门指挥决策。
（3）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迅速调集当地资源和力量；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迅速开展现场处置或救援工作。堤防、水库险情的抢护，应按事先制订的抢险预案进行，并由防汛抗洪抢险专业部队等实施。
（4）处置水旱灾害和工程重大险情时，应按照职能分工，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各单位或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5.8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1）各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高度重视应急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应用。
（2）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作出决定。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3）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政府应及时做好群众的救援、转移和疏散工作。
（4）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当地政府和上级领导机构的指令，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被污染的水源。
（5）对转移的群众，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提供紧急避难场所，妥善安置灾区群众，保证基本生活。
（6）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组织卫生部门加强受影响地区的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并派出医疗小分队，对受伤的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必要时，事发地政府可紧急动员当地医疗机构在现场设立紧急救护所。
5.9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1）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报经当地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2）必要时可通过当地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5.10 信息发布
（1）防汛抗旱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2）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3）重点汛区、灾区和发生局部汛情的地方，其汛情、旱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信息，由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核和发布。
5.11 应急响应级别、类别转变
（1）根据水旱灾害形势发展，市防指按程序提高或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转换应急响应类别。
（2）原应急响应级别或类别自动转入新启动的应急响应级别或类别。市防指应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
5.12 应急结束
（1）当洪水灾害、极度缺水得到有效控制，或险情基本消除、供水基本解决时，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视汛情旱情，宣布结束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
（2）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抗旱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抗旱期结束后，未使用的应当及时归还或入库储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它处理。
（3）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协助当地政府进一步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6.应急保障
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1）任何通信运营部门都有依法保障防汛抗旱信息畅通的责任。
（2）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以公用通信网为主的原则，加快信息传输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对重要防洪工程的实时监测，确保信息及时畅通传输。防汛抗旱工程管理单位必须配备通信设施。
（3）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当地通信管理部门，按照防汛抗旱的实际需要，将有关要求纳入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出现突发事件后，通信部门应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努力保证防汛抗旱通信畅通。必要时，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防汛重点地区、单位、人员要配备卫星电话、对讲机等应急通信设备。
（4）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公共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等手段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的安全。
6.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6.2.1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1）对历史上的重点险工险段或出险的水利工程设施，应提前编制工程应急抢险预案，以备紧急情况下因险施策；当出现新的险情后，应派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研究优化除险方案，并由防汛行政首长负责组织实施。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他单位，储备的常规抢险机械、抗旱设备、物资和救生器材应能满足抢险急需。
6.2.2  应急队伍保障
（1）专家队伍保障
发生水旱灾害时，由市水利局负责抽调15名水利技术人员组成。进入汛期，上岗到位，密切注视汛情，加强检查观测，及时分析险情。
（2）防汛队伍
a.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驻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是抗洪抢险的重要力量。
b.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部队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防汛专业抢险队和解放军组建的抗洪抢险专业队伍)。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部队抢险队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急、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c.调动应急救援队伍按应急管理局相关规定执行。
d．调动防汛机动抢险队程序。防汛机动抢险队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调动；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管理的防汛机动抢险队，由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由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
e．调动部队参加抢险程序。组织抢险救灾时，需要军队参加的，应由市政府向驻地军队防汛抗旱指挥部军队成员单位提出申请，由驻地军队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紧急情况下，军队可边行动边报告，市政府应及时补办申请手续。事发地人民政府提供必要的抢险器材和设备。申请调动部队参加抢险救灾的文件内容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受灾地域和程度、采取的救灾措施以及需要使用的兵力、装备等。
（3）抗旱队伍
a.在抗旱期间，市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动员社会公众力量投入抗旱救灾工作。
b.抗旱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旱时期应直接为受旱地区农民提供流动灌溉、生活用水，维修保养抗旱机具，提供抗旱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c.情况紧急时，可申请动用应急救援队伍等力量进行抗旱救灾。
6.2.3 供电保障
电力部门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抗旱救灾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
6.2.4 供水保障
供水管理部门应建立用水重点保障单位名单目录，优先保障机关、医院、学校、通信、石油化工和应急抢险等单位的用水需求；供水管理部门（供水企业）及时抢修受损的供水设施，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6.2.5 油料保障
（1）石油供应单位应建立油料预置机制，指定应急保障供油联络人对接用油保障事宜。当应急响应启动或重大灾害气象、水文预警信号发布后，提前向可能受灾地区优先调运油料。
（2）抗灾救灾期间，石油供应单位应设立应急加油通道，对抢险救灾车辆及设备优先安排加油。
（3）紧急情况下，对急需用油但距加油站较远的受灾地区，石油供应单位应当安排运输工具及时运送油料。
6.2.6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主要负责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抗旱救灾物资运输，负责群众安全转移所需地方车辆、负责大洪水、山洪灾害和干旱灾害时用于抢险、救灾车辆的及时调配。公安部门负责保障抗洪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车辆畅通无阻。
6.2.7 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主要负责水旱灾区疾病防治的业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巡医问诊、抢救伤员，负责指导灾区做好防疫消毒工作。
6.2.8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做好水旱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抗旱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6.2.9  应急资金、物资保障
（1）市财政根据水旱灾害程度、水毁工程情况，安排资金，用于遭受严重水旱灾害的防汛抗旱设施修复补助。
（2）市财政局要积极筹措抢险救灾应急资金，专项用防洪抢险救灾。
（3）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重点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它单位应按规范储备防汛抢险物资。并做好储备的有关工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掌握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储备物资品种，提高科技含量。
（4）市级储备的防汛物资，主要用于解决遭受严重洪水灾害地区防汛抢险物资的不足，重点支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地区防汛抢险救生物资的应急需要。
（5）地方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规范储备的防汛物资品种和数量，结合本地抗洪抢险的需要和具体情况，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确定。
（6）抗旱物资储备。市级储备的抗旱物资，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需要负责调用。
（7）市级防汛抗旱物资调拨程序。市级防汛抗旱物资的调用，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向代储单位下达调令，地方组织运输。
（8）抗旱水源储备。严重缺水地区应当建立应急供水机制，建设应急供水备用水源。
6.2.10 社会动员保障
（1）防汛抗旱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利工程设施和防汛抗旱的责任。
（2）汛期或旱季，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水旱灾害的发展，做好动员工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防汛抗旱。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组成部门，在严重水旱灾害期间，应按照分工，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解决防汛抗旱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系统的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4）市政府应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在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各级防汛抗旱行政首长应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抗灾减灾。
6.3  技术保障
（1）加强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研究。建立防汛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各级防汛抢险救灾信息的共享。
（2）建立工程数据库，实现重点地区的重要防洪工程基本信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快速查询。
（3）充分利用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平台、中小河流水文自动监测采集系统，实现水情信息在30分钟内传到扎兰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6.4  宣传、培训和演习 
6.4.1 公众信息交流
（1）汛情、旱情、工情、灾情及防汛抗旱工作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实行分级负责制，一般公众信息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审批后，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涉及部队参加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行动的宣传报道应符合国家和部队的关有程序及规定。
（2）当主要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呈上涨趋势；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洪涝灾害、旱情，并呈发展趋势时，及其它在全市有重要影响的汛情、旱情，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其它河流、水库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呈上涨趋势；山区发生暴雨山洪，造成较为严重影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洪涝灾害、旱情，并呈发展趋势时，按分管权限，由本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发布汛情、旱情通报，以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参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6.4.2  宣传
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区域水旱灾害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避险救援、减灾救灾、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应对水旱灾害事件，提高全社会应对能力。
6.4.3  培训
（1）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培训。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乡镇、办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骨干、防汛机动抢险队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人员和防汛机动抢险队骨干的培训。
（2）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考核严格、分类指导，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3）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4）部队的培训工作由部队根据需要统一安排，地方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6.4.4  演习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习，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专业抢险队伍必须每年进行抗洪抢险演习。应急救援队伍防汛抢险队、抗旱服务组织由市政府负责组建并直接指挥。紧急状态下，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权调动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应急救援队。应急救援队伍应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习，熟悉应急救援方案及技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武警部队平时要预先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以便紧急事件发生时能及时赶赴现场展开应急救援行动。
（3）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定期组织开展本预案的应急演习。
7.善后工作
发生水旱灾害的地方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7.1  救灾
（1）发生重大灾情时，灾区人民政府应成立救灾指挥部，负责灾害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根据救灾工作实际需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派员参加救灾指挥部工作。
（2）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要及时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负责受灾群众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保证灾民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3）卫生部门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负责指导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4）当地政府应组织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7.2  防汛抢险物料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料消耗情况，各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机构按照分级负责的要求，及时补充到位。
7.3  水毁工程修复
（1）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的水毁工程，当地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应尽快修复，恢复防洪和抗旱工程功能。
（2）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以及防汛专用通信设施，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7.4  灾后重建
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7.5  社会捐赠
鼓励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救济救助，提倡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捐助社会救济资金和物资。
应急管理、民政部门和红十字会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社会救济资金和捐赠资金、物资的管理发放工作。各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公布捐赠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7.6  灾害保险
（1）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积极参加保险；提倡和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减灾保险。
（2）保险公司积极加强与政府合作，按规定开展理赔工作。
（3）各级人民政府支持巨灾保险的推广运用。
7.7  防汛抗旱工作评估总结
（1）灾害发生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组织行业专家、工作人员对本部门涉及的灾害进行调查、核实，分析主要致灾因子和指标，对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评估和总结；总结在防汛抗旱应急处置工作中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编写典型案例；对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评估。
（2）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应对本行业受灾及损失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和分析，并以书面形式报告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8.附则
8.1 名词术语定义
（1）防御洪水方案：是有防汛抗洪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流域综合规划、防洪工程实际状况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制定的防御河湖洪水(包括对特大洪水)、山洪灾害(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方案的统称。
（2）抗旱预案：是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和抗旱能力下，针对不同等级、程度的干旱，而预先制定的对策和措施，是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实施指挥决策的依据。
（3）主要河流：指我市雅鲁河、绰尔河、济沁河、音河。
（4）洪涝灾害：因降雨、融雪、溃坝及风暴潮造成的洪水、渍涝灾害和由暴雨造成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5）旱灾：因降水少、河流及其它水资源短缺，对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生产直接影响的旱情，以及旱情发生后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旱灾损失。
（6）轻度干旱:全市农业旱情指数、牧业旱情指数或农牧业综合旱情指数大于等于0.1、小于0.6，或者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在10％-15%。
（7）中度干旱: 全区农业旱情指数、牧业旱情指数或农牧业综合旱情指数大于等于0.6、小于1.2，或者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在15%-20％。
（8）严重干旱: 全区农业旱情指数、牧业旱情指数或农牧业综合旱情指数大于等于1.2、小于等于2.1，或者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在20％～30%。
（9）特大干旱: 全区农业旱情指数、牧业旱情指数或农牧业综合旱情指数大于等于2.1、小于等于4，或者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大于等于30%。 
（10）一般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5至10年一遇的洪水。
（11）较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10至20年一遇的洪水。
（12）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20至50年一遇的洪水。
（13）特大洪水：洪峰流量或洪量的重现期大于50年一遇的洪水。
（14）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并及时报告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部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15）紧急抗旱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规定，当发生特大干旱，严重危及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抗旱期，并及时报告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在紧急抗旱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组织动员行政区域内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旱工作，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需服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旱工作任务。
（16）警戒水位：指在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到河段内可能发生险情的水位，一般来说，有堤防的大江大河多取决于洪水普遍漫滩或重要堤段水浸堤脚的水位，是堤防险情可能逐渐增多时的水位。也就是各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的水位。到达该水位时，堤防防汛进入重要时期，各地防汛部门要加强戒备，密切注意水情、工情、险情发展变化，做好防洪抢险人力、物力的准备，并要做好可能出现更高水位的准备工作。
（17）保证水位：堤防工程所能保证自身安全运行的水位。系指堤防设计水位或确保防汛安全上限水位。
8.2 预案管理与更新
（1）本预案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2）本预案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视情况变化，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修订完善，修订后的预案按原程序报批和备案。
（3）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须根据本预案，编制本部门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或相关应急预案，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4）各乡镇、办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本预案，制订本辖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
8.3 沟通与协作
积极向兄弟旗市学习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做好我市水旱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
8.4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抗洪抢险和抗旱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表彰；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烈士；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国家《防洪法》《防汛条例》《公务员管理条例》和本省配套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8.5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8.6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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